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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镇人民政府2024年度

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项目

评价年度 2024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
单位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财政局

评价机构
名称

甘肃信立新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评价对象
名称

下级政府财政运行
评价对象

主体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马鹿镇人民政府

实

施

目

的

通过运用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全面、客观

地评价马鹿镇政府2024年度政府预算编制执行情况以及预算管理、政府履职

及重点项目实施情况，重点围绕政府工作职责，从政府的预算执行、履职效

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评

价衡量马鹿镇政府整体及重点业务实施的最终成效。同时，分析马鹿镇政府

在管理中的亮点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

建议，转化运用评价成果，提高政府财政运行综合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履职效能。

四

本

预

算

收

支

情

况

（万

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329.10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329.10
一般公共预算
本年收支结余

政府性基
金收入

政府性
基金支出

政府性基金
本年收支结余

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0.05 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
0.05 国有资本经营

本年收支结余

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
本年收支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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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评价时间范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评价内

容范围：马鹿镇政府财政运行支出情况、重点项目实施情况及

政府履职情况。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预算法实施细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29号）；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

4.《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

知》（财预〔2013〕53号）；

6.《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的通知》（财预便〔2017

〕44号）；

7.《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

8.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号）；

9.《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

〔2021〕5号）；

10.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预〔2021〕6号）；

11.《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12.《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天政发〔2018〕120号）；

1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印发《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业务指引》；

1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

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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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其他相关资料。如：政府按照绩效评价工作要求提供的相关

资料，包括绩效目标申报书、数据统计汇总表、资产台账全年

工作情况、项目实施过程资料等；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现场调查

核实等程序获得的资料；绩效评价工作委托书或绩效评价业务

约定书等。

评价方法

1.目标比较法。通过将马鹿镇政府2024年度政府履职工作

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定

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根据资料与数据收集情况，对马鹿镇政府

2024年度在履职过程中影响其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

部因素进行分析。

3.公众评判法。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满意度调查问卷，对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问卷调查工作，了解马鹿镇政府

2024年度工作开展以及政府履职实施效果。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
价结论

评价得分 82.83 评价等级 良

绩效

分析

指标 投入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75.00% 81.82% 91.54% 79.03% 82.83%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指标设定方面

1.绩效指标设定不规范。马鹿镇政府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中未制定中长期

实施规划，无法衡量目标设定与年度规划是否匹配；指标不够细化、清晰。

2.绩效自评报告指标设置不细化。马鹿镇政府已进行绩效自评工作，但绩效自

评报告指标不够细化、精准。

（二）资产管理方面

1.未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马鹿镇政府未定期开展资产盘查、对账工作，

未检查资产使用状况。

2.固定资产未入账。①马鹿镇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于2022年8月5日开工建设，

2023年11月9日马鹿镇政府组织验收。截至2025年6月23日，该项目未计入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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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账。②马鹿镇政府更新锅炉、维修管道等工程25万元，直接计入业务活动费用

，少计固定资产。

（三）财务收支方面

发票开具不规范。2024年3月支付马鹿镇政府16个村级会计代理服务费，共16

张发票，总金额4.48万元，发票抬头为“马鹿镇人民政府”，实际应为“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马鹿镇人民政府”，发票开具不规范。

（四）会计核算方面

1.燃油费会计核算不规范。2024年度马鹿镇政府以预付卡的形式购买公车燃油

费2万元，购买时开具预付卡发票（不征税发票），预付卡发票不得作为报销凭据

。实际使用预付卡加油后，未开具加油费用发票。会计核算时直接计入业务活动费

用不规范。

2.银行基本账户未记账，账实不符。截至2024年12月31日马鹿镇政府银行基本

账户（账号：140210……3351）余额31.81万元，该账户未纳入会计核算，账实不

符。

3.多计租赁费。2024年6月支付马鹿镇花园村民委员会机械租赁费2.68万元。

2022年4月2日，马鹿镇花园村民委员会与甘肃路盛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

议，约定每小时租赁费0.02万元，租赁期限以计时单为准，附件计时单多计18小时

，合计租赁费0.36万元。

（五）项目管理方面

1.项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①马鹿镇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于2022年8月5日开

工建设，2023年11月9日马鹿镇政府组织验收。截至2025年6月23日，该项目未编制

竣工财务决算。②马鹿镇大滩村堡梁村排水管网建设及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于2022年

9月7日开工建设，2023年11月3日马鹿镇政府组织验收。截至2025年6月23日，该项

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

2.煤炭采购没有验收资料。2024年度马鹿镇政府支付采购煤炭费用21.568万元

，均没有煤炭验收过磅单。

3.零星机械租赁项目未验收。2024年度马鹿镇政府部分零星机械租赁费项目未

进行验收。如：2024年4月支付马鹿镇花园村机械租赁费2.68万元；2024年7月支付

马鹿镇堡梁村机械租赁费0.9万元，2024年9月支付马鹿镇牌楼村机械租赁费0.93万

元均未进行验收。

五、有关意见建议

（一）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合理运用绩效结果

建议马鹿镇政府增强绩效管理意识，结合政府职责、工作任务合理设置政府财

政运行综合绩效目标，明确年度周期内财政资金使用的预期产出结果和效益。加强

绩效目标管理，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将年度工作计划分解下达，落实责任主体，做

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合理运用绩效评价工作结果，提高政府整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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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质量。

（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建议马鹿镇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政府各项内部管理制度，通过制定

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项目运行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提高公共服务的

效率和效果，进一步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水平。

（三）健全资产管理体系和制度，明确管理主体与职责

建议马鹿镇政府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规定，从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调

拨、转让、报废等各个环节，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以防国有资产流失

。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

，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四）加强项目管理，持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建议马鹿镇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实施政府应当加强管理职能，对已完

工的建设项目按时组织验收，完善验收质量检查、考核及记录，及时进行结算审核

，加强项目质量可控性，做到逐层复核层层把关。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进一步提升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质量，确保及时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消除

致贫返贫风险，有效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防止返贫底线，新识别纳入监测对象

22户130人，户均落实帮扶措施6项，消除风险11户55人。

（二）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8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万元，比上年增

长7.2%。完成招商引资任务1亿元，成功引进汉麻种植加工生产线、饲料玉米收贮及

加工项目、马鹿加油站项目。

（三）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聚焦民生需求，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持续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力度；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立足生态功能区定位，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

制”，河道面貌明显改善，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总体目标。

（四）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发布各类就业岗位信息50余条，培训中式烹调师45人，中式面点师66人，发放脱

贫劳动力交通补助535人31.76万元，切实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就业。积极组织

引导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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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报告质量评估

根据《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聘用第三方评价

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我们按照“谁委托、谁考评”的原则

，组织财监、管理股室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镇人民政府

2024年度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报告》质量评估打分，等级为“

良好”。

实地调研掠影

主评人 徐小琴、夏喜娟

八、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投入目标（12分）
1.1目标设定（6分）

1.2预算配置（6分）

2.过程目标（28分）
2.1预算执行（10分）

2.2预算绩效管理（10分）

2.3资产管理（5分）

2.4项目管理（3分）

3.产出目标（28分）
3.1重点工作开展情况（15分）

3.2职责履行情况（13分）

4.效益目标（32分）

4.1经济效益（6分）

4.2社会效益（6分）

4.3生态效益（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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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可持续影响（6分）

4.5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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